
學校採購資訊設備
提報教育局說明



免提報情形

•經費來源不屬提報範圍
•免提報項目



免提報情形-經費來源不屬提報範圍

納入本府預算(含公務預算、基金預算)及運
用各項工程管理費、上級補助款及回饋金採
購之資訊財物或勞務以外之經費來源。

EX：如捐款、家長會經費、社團費用、福
利社盈餘等……，免提報教育局。



免提報情形-常見免提報項目

•碳粉匣、墨水匣、磁帶、光碟片、磁碟片、硬碟、
滑鼠、鍵盤、apple pencil、保護套、電池、線材
等資訊耗材之購置。

•影印機、傳真機、數位相機、攝影機、手機(含智
慧型及非智慧型手機)、電子白板、大尺吋螢幕。



免提報情形-常見免提報項目

•海報機、數位電視調諧器、衛星電視調諧器、網
路電視盒、監視攝影機、監視錄影及控制設備之
租賃、購置及維護。

•文件與資料登錄、建檔、掃描等勞務服務費用。



需提報項目參考

•建議參考「新北市各機關學校資訊計畫預算編列
參考表」



需提報項目參考

•個人電腦、筆記型電腦、平板電腦、電腦(小尺吋)
液晶螢幕(27吋以內)

•印表機、掃描器、繪圖機、讀卡機、指紋機
•伺服器、磁碟陣列及儲存設備
•網路設備(交換器、路由器、無線基地台)
•機房設備(不斷電系統、電腦切換器)



需提報項目參考

•硬體設備維護
•套裝軟體(含授權)
•網路相關費用(線路、佈線、無線網路)
•資訊系統、APP、網站等開發增修及維護



需提報項目參考

•資訊教育訓練
•資安系統設備(偵防系統、防火牆、郵件安全防護
系統)

•資訊及資安專業相關服務及人力
•雲端服務



需提報項目參考

• AI、VR、AR、3D列印、3D掃瞄、機器人、
物聯網等資訊科技相關應用商品

•投影機



提報教育局來文內容

•採購需求原因
•採購品項、數量、價格
•經費來源
•網路查價紀錄／報價單(含參考之廠牌型
號)



提報教育局來文範例



提報教育局來文範例



提報教育局來文範例



國教署充實設施設備
申請案(資訊設備相關)

說明



依據
•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
學充實設施設備作業要點

• 108年3月26日新北教工環字第
10802118741號函(經費申請注意事項)

•國教署網站(申請表件下載)
https://www.k12ea.gov.tw/Tw/Commo
n/Download1?filter=043F1AEB-690C-
4F45-924E-D1C90AE7694E

https://www.k12ea.gov.tw/Tw/Common/Download1?filter=043F1AEB-690C-4F45-924E-D1C90AE7694E


申請及審查期程

•國教署約每年2-3月會更新當年度申請表件
•教育局收件(學校送件至教育局初審)：每年

4-9月
•以往國教署約11月開始核定補助，部款經
費為代收代付，可跨年度使用。



申請書表件

•計畫書(附件A-D為必附)
•附件A：108年度充實設施設備申請計畫書
自評表

•附件B：校園配置圖(請標示設備裝設或工
程施作位置)

•附件C：現況照片(至少4張，並含相關說明)
•附件D：校內會議紀錄(含簽到表；應邀集
相關領域召集人參與會議)



申請書表件

•計畫書
•附件D：教學計畫
•附件E：教學研究會議紀錄(含簽到表)
•附件F：財產清冊(汰換舊有設備)

•經費申請表(申請單位為學校校名，自籌
款比率不得低於15%)



其他注意事項

•經費項目不宜以「1式、1組」編列，請提
供各項目內含細項之單價、數量、單位等資
訊俾供審查

•如所購項目為軟體，請註明是否為「授權軟
體」



其他注意事項

•申請補助資訊教學設備、遊戲與音樂器材及
圖書，每校補助經費不得超過100萬元

•單一學校申請金額超過100萬元以上者，應
辦理實地勘查(附勘查會議紀錄、簽到表)



教育局相關資訊可參考


